
種苗業登記申請書 
□自然人 

□法 人 
 

申請登記名稱 
 

統一編號（無者免填) 
 

 

地 

 

址 

  

電話 

 

□自有 □承租 (租期： 年 月 日止) 

 

負責人 

（申請人） 

姓名 
 

性別 
 

出生年月日 
 身分證

字號 

 

住址 
 

通訊處 
 

 

經營種苗種類範圍 

（可複選） 

□育種 □種子繁殖 □苗木繁殖 

□種子銷售 □種子輸出 □種子輸入 □苗木銷售□苗木輸出 □苗木輸入 

□基因轉殖植物種苗繁殖 □基因轉殖植物種苗輸出入 □基因轉殖植物種苗銷售 

經營作物類別 

（可複選） 

□蔬菜種苗 □花卉種苗 □果樹種苗 □景觀苗木 □糧食作物種苗 □特用作物種苗 

□綠肥及飼料類種苗 □菇類 □其他  

營業情形 □專營 □兼業（經營種苗業務收入佔經營者總收入未達 50﹪） 

資本額 新台幣 元整 

 

苗 

 

圃 

 
面 積 平方公尺 □自有 □承租 (租期： 年 月 日止) 

座落地段

及 地 號 

 

經營基因轉殖

種苗業者 

專責管理

人 姓 名 

 經營登記簿 

備 載 內 容 
□符合 □不符合 

其他事項 
 

登記名稱： （簽章） 

 

申請人(負責人)姓名： （簽章） 

 

申請日期： 年 月 日 

說明： 

一、 應繳付種苗業登記證書費新台幣 800 元。 

二、 檢附申請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正反影本及填具本申請書一式二份。 

三、 經營種苗種類請於適當項目上方格內打「ˇ」記號；如為育種、種子繁殖、苗木繁殖及基因轉殖植物種子繁殖、苗

木繁殖業者，應填具營業設備配置表一式二份。 

四、 如已申請公司登記應檢附公司登記相關資料影本一份。  

五、 辦理營利事業登記時，應依照營利事業登記之規定辦理。 

六、 苗木繁殖業者申請種苗業登記時，應檢附苗圃土地所有權狀影本、土地登記簿謄本（一個月內）、租借使用土地證

明或契約書。 

七、 地方政府得依所轄執行需求調整申請書，惟涉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45條登記證應記載事項為必要欄位。 

八、 本種苗業登記證僅供經營種苗種類範圍使用，以自然人名稱申請種苗業登記者，其營業所得涉及相關稅務申報義務

；以法人名稱申請種苗業登記者，其營業行為涉及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營業稅之申報，兩者申請前先洽詢所在地稅務

機關，以利維護自身權益。 



 

◆申請前，請務必詳讀下列須知事項： 

一、 應繳付種苗業登記證書規費新台幣800元。 

二、 檢附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。 

三、 填具本申請書正本1份(如由受委託人申請，請檢附委託書1份)。 

四、 經營種苗種類請於適當項目內打「ˇ」記號。 

五、 登記營業應為合法建物地址；若為租用應檢附房屋租賃契約書影本1份或房屋使

用同意書影本1份。 

六、 法人登記營業之建物地址，應檢附文件： 

(一) 已申請公司/行號登記者：須檢附公司/行號登記核准函等相關資料影本1份(須含公

司/行號營業項目)影本1份。 

(二) 尚未完成公司/行號設立者：須檢附公司/行號名稱及營業項目設立預查核定書影本

1份。 

七、 上述不論自有或租用之營業地址，除農舍可供登記作為營業地址外，不得使用

資材室、集貨設施….等農業設施之門牌地址，作為營業地址。 

八、 凡申請苗圃者，本府亦將派員至現地勘查。 


